
施工前交保卫工作部（处）备案 

 

 

上海外国语大学 

校内施工人员管理台账 
 

 

 

（备案号：202   第       号）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施工日期： 

人员数量： 

项目联系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保卫工作部（处） 

年    月    日 

  



施工前交保卫工作部（处）备案 

施工队伍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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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交保卫工作部（处）备案 

施工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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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交保卫工作部（处）备案 

上海外国语大学建筑工地 

治安、消防安全责任协议书 
 

甲方：上海外国语大学保卫工作部（处）（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甲方校园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

要求，为了明确乙方在甲方校园施工期间的治安、消防安全责任，经甲、乙双方

协商同意，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在甲方校园

从事                                 。 

二、乙方在甲方校园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甲

方的有关规章制度。在施工期间因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而造成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的，乙方都应该及时向甲方上报情况，并接受甲方的调查，并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赔偿后果。 

三、乙方人员进入甲方校园施工前应持有效证件到甲方登记外来施工人员个

人信息，并办理相关施工登记材料证明。 

四、乙方在甲方校园施工期间应设治安、防火安全员和安全生产员，并坚持

不断地对员工进行法制、防火及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 

五、乙方应配备足够的灭火设备，不得破坏或擅自动用甲方现有的消防设施

器材。严禁乱拉乱接电线、违章使用电热器具，严禁在吸烟区域吸烟。动用明火

应遵守有关故障和操作规程，并向甲方申请办理动火许可证，得到许可后方能动

火，接受甲方监督。发生火灾（警）后应及时向甲方汇报。 

六、甲方应对于乙方施工场所进行治安、消防安全检查，发现隐患漏洞，及

时督促乙方整改，乙方不得无故拖延。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敲章）                      乙方（签字敲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前交保卫工作部（处）备案 

校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提升校园施工单位的安全意识，督促施工单位履行安全

责任，提高安全意识，特制定本规定。 

一、保卫工作部（处）对校园内施工的单位及人员有进行安全管理的权利。 

二、本规定所指的校园施工单位包含校园内开展基建、抢修、工程改造等涉

及硬件、软件建设与改造的所有单位。 

三、各施工单位在校园内进行的施工项目需取得相关部门施工许可。 

四、校内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积极与学校保卫工作部（处）

签订《上海外国语大学施工项目治安、消防安全责任协议书》。 

五、校内施工单位应将项目信息报保卫工作部（处）备案，备案信息应包括

施工单位名称、工地负责人及联系方式、项目安全员及联系方式、工地人员信息

等。 

六、校内施工单位应对工地人员仔细开展法制教育及安全教育，告知工地人

员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 

七、校内施工单位人员在校内活动须带好自己的施工证件，同时应遵守学校

生活秩序，在既定的时间段内施工，以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与师生的休息

环境。告知施工人员在校园内活动应注意言行，切勿影响校园形象。 

八、校内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消防安全相关的制度及规定，确保施工场所及

工人生活区域的消防安全。 

九、校内施工单位的施工车辆进校，或开展动火作业均需提前向保卫工作部

（处）申请报备和许可。 

十、施工车辆进出校园的时间、门岗及校园行动路线应严格按照遵守保卫工

作部（处）给出的建议，未经允许，严禁施工车辆在校园内乱穿、乱停。 

十一、校内施工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工作部（处）对施工现场不定期开展的

各类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应认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向保卫工作

部（处）反馈。 

上海外国语大学保卫工作部（处） 

2023年 12月 15日 


